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2025年法治

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
2025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市决策部署，锚定“创历史最佳、争全省最好、瞄全国最优”奋斗目标，带领全系统干部职工攻坚克难、锐意进取、奋勇争先，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主要工作及成效

（一）强化政治引领，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

局党组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以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切实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，坚定正确政治方向。一是自觉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。严格落实“第一议题”制度，召开党组会议32次；深化理论武装，组织中心组学习8次、研讨交流5次、读书班2期。二是强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及法律法规学习。完善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常态化机制，编制40部法律法规学习材料，累计培训110余学时，参加人数410余人次，在全系统营造“学法、懂法、守法、用法”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优化环境服务，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

立足生态环境职能，优化服务举措，强化要素保障，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。一是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，省内率先发布市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细则，创新“扫码查”便捷服务。二是优化审批服务改革，强化全市环评审批项目信息公开、受理、评估（评审）、审核审批等阶段进行全过程审核；设立“态好办”审批服务小程序，为企业“一对一”线上咨询服务，提升服务效率。三是深化重大项目包保服务，建立“快递员”式“主动上门 前置服务”的工作机制，完成年度重点项目环评手续1955个。四是创新优化营商环境举措。创新“一包三专”强服务，推出含17类指引的“环保护航服务包”，组建专属团队为595家企业全程跟踪服务。

（三）坚持管服并举，持续提升环境执法监管质效

创新监管模式，规范执法行为，实现监管效能与服务温度双提升。一是从严执法监管。深入开展大气、水、环境安全等领域专项执法行动，加强公检法部门联动，严厉打击恶意违法行为。二是提升执法监管水平。加强在线监测、无人机巡查等多源信息整合，推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同环境管理相衔接，实现污染源实时监控、动态管理和精准溯源。三是严格规范执法。创新建立“1+2+N”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工作机制，杜绝乱执法、乱检查、乱罚款等问题；开展“清风送暖”等帮扶行动，解决企业实际困难500余个。四是化解群众急难愁盼。高效处置各渠道生态环境信访件。我局被生态环境部评为全国信访治理工作表现突出集体，相关经验做法被全省推广。

（四）深化依法治污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加强

一是依法治污卓有成效。全市优良天数为328天，同比增加10天，大气环境质量再创新高。全市15个国考断面全部达标，优良水体比例达到73.3%，超考核目标40个百分点，创历史最好水平。我市污染地块优先管控率、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、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实现“3个100%”。二是督察整改提质增效。先后开展4轮环境问题排查，一大批突出环境问题得到集中整治。三是生态底线守紧把牢。生态示范创建成效显著，大东区成功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，沈北新区荣获“两山”实践创新基地命名；进一步完善“1+14+6”环境应急监测体系，市区两级组织应急演练35次；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%。

（五）健全监督体系，依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

一是健全监督体系。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，开展廉政党课、基地参观等活动。严格监督执纪，建立问题线索机制。二是强化执法监督，深入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，主管领导定期召开推进会，协调解决诉求办理问题。组织开展年度执法稽查、专项稽查和专案稽查工作。三是深入开展执法领域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员工作。发挥“五员”效能，聘任103名监督员高质量参与执法全过程社会监督。

（六）完善决策程序，健全立法、复议应诉工作机制

一是扎实开展生态环境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立改废工作，完成《沈阳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修订，《沈阳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沈阳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拟列入2026年地方性法规调研计划。二是依法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及重大行政决策。严格执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程序。全面落实文件、合同合法性审查制度。三是严格落实复议应诉相关制度。局领导全程组织案件答辩，主要领导定期听取案件汇报，行政诉讼负责人出庭率一直保持100%。

（七）落实普法责任，全面推进政务公开阳光透明

一是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。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、民法典宣传月、宪法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普法宣传。充分利用LED显示屏、展板、条幅等载体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宣传。二是进一步强化以案释法工作。将典型案例发布作为指导案件办理、宣传企业守法和维护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。三是规范深化政务公开工作。持续加强门户网站建设管理，加大网站各栏目的日常巡查力度。

二、存在问题及不足

我局法治政府建设方面还存在三方面不足，需要进一步提升完善。

（一）执法监管尚需进一步加强。“双随机”执法检查问题发现不及时，不精准，反复多，现场执法效能还需提升。在线监控覆盖率不高，视频监控、用电监控、无人机巡航等多元化手段支撑不足。

（二）对企业服务仍需进一步提升。管理、审批、执法等领域涉企服务合力不足，各要素、各环节未有效系统衔接。缺少对企业全周期、全覆盖、全要素主动服务，仍存在坐等上门的思维习惯。

（三）队伍建设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。专业能力匹配度不够，执法能力偏弱，部分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掌握不扎实，难以适应新时期执法需求。基层执法力量配置与日益繁重的执法任务不相匹配，老龄化偏重、年轻力量不足。

三、2026年工作安排

下一步，我局将全力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，全面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。

（一）构建规范高效温情有度执法监管体系，提升执法监管质效

一是完善规范化执法机制。优化“1+2+N”执法体系，建立排污许可证“一证式”监管和清单化执法模式，确保“一次查清”。二是强化非现场监管。升级执法平台，扩大在线监控覆盖范围，丰富视频监控、用电监控、无人机巡航等非现场监管手段。三是深化执法帮扶服务。建立“主动送法、主动普法、指导在先”常态化工作机制，严格落实“先普法后执法”。

（二）打造全周期高效能对企服务体系，形成环保服务合力

一是进一步推行“环保护航服务包”全生命周期服务。针对重点项目、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（尤其是民营企业），整合环保审批高频事项、环境管理各要素、执法监督三大类17个方面内容，编制全周期办事指引和管理指南，实现企业环保需求全覆盖、政策规范一包清、咨询求助一站式、指导解难一条龙、护航代办全过程。二是优化“态好办”线上响应平台。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小程序，完善环保办理诉求线上渠道；进一步完善“态好办”工作规程，加强宣传推广，切实将其打造成权威好用、口碑最佳的生态环保网上办事平台。

（三）建设专业化高素质干部队伍，强化人才支撑保障

一是优化队伍结构。加强环保、法学等专业人才引进，加大“执法尖兵”培养选拔力度；吸纳35岁以下优秀年轻干部，逐步改善年龄失衡问题，构建“老中青”合理梯队。二是强化专业能力培育。实施分层分类培训，推行“导师帮带”机制，提升执法实操与法规应用能力。三是健全保障机制。将执法实绩、服务成效与评优晋升直接挂钩；推动干部深度参与“护航服务包”“态好办”等重点工作，以“执法+服务”实战锻炼综合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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